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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庇 護 層 設 置 空 中 花 園  

 

引 言  

 火 警 發 生 時 ， 庇 護 層 可 提 供 一 個 安 全 及 舒 適 的 地 方 給 樓 宇 的 用

戶 停 留 及 等 候 救 援 。 當 無 需 作 庇 護 用 途 時 ， 庇 護 層 的 樓 面 空 間 亦 可

作 花 園 之 用 ， 提 供 公 用 康 樂 休 憩 地 方 ， 有 助 優 化 我 們 的 建 築 環 境 。

屋 宇 署 在 諮 詢 消 防 處 後 ， 已 就 在 庇 護 層 內 闢 設 此 類 花 園 的 可 行 性 作

出 研 究 。  

 

庇 護 層 暨 空 中 花 園  

2 .  《 聯 合 作 業 備 考 》 第 1 號 已 頒 布 鼓 勵 措 施 ， 推 廣 設 置 公 用 空 中

花 園 以 優 化 環 境 。 除 了 上 述 鼓 勵 措 施 外 ，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在 研 究 所 有

相 關 事 宜 後 ， 同 意 只 要 符 合 以 下 所 有 條 件 ， 便 可 在 庇 護 層 闢 設 公 用

空 中 花 園 :  

( a )  除 下 文 提 及 的 特 殊 規 定 外 ， 符 合 《 提 供 火 警 逃 生 途

徑 守 則 》 第 2 1 段 和 《 耐 火 結 構 守 則 》 第 1 8 段 訂 明

有 關 庇 護 層 的 要 求 。 在 計 算 庇 護 處 的 淨 面 積 和 最 小

尺 寸 時 ， 不 應 計 入 花 槽 、 設 備 以 及 裝 置 佔 用 的 空

間 ；  

( b )  庇 護 層 花 園 內 所 有 裝 置 和 設 備 都 要 安 裝 得 牢 固 穩

當 ；   

( c )  在 這 些 花 園 內 的 所 有 裝 置 、 設 備 、 垃 圾 筒 和 其 他 人

工 設 施 （ 包 括 所 使 用 的 飾 面 物 料 ） 皆 是 不 可 燃 物

料 ， 在 火 警 時 不 會 散 發 有 毒 氣 體 ， 並 且 應 置 於 不 會

阻 礙 出 口 路 線 和 升 降 機 口 的 位 置 。 垃 圾 筒 （ 如 有 提

供 ） 設 有 可 自 行 關 閉 的 蓋 子 ；  

( d )  花 園 內 不 可 進 行 有 明 火 的 活 動 ， 例 如 燒 烤 。 應 在 花

園 顯 眼 的 位 置 張 貼 有 關 告 示 ； 及        

( e )  符 合 《 聯 合 作 業 備 考 》 第 1 號 內 其 他 適 用 於 公 用 空

中 花 園 的 準 則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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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 裝 整 幢 現 有 建 築 物  

3. 改 裝 整 幢 現 有 工 業 大 廈 或 其 他 類 型 建 築 物 ， 或 須 按 照 《 提 供

火 警 逃 生 途 徑 守 則 》 提 供 庇 護 層 。 為 推 廣 提 供 綠 化 地 帶 以 優 化 環

境 ，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同 意 若 庇 護 層 符 合 上 文 第 2 段 所 有 條 件 ， 便 可 闢 設

公 用 空 中 花 園 。 鑑 於 現 有 建 築 物 原 有 設 計 所 造 成 的 限 制 ， 建 築 事 務

監 督 亦 同 意 接 納 未 能 符 合 《 提 供 火 警 逃 生 途 徑 守 則 》 第 2 1 . 2 和 2 1 . 3
段 及 ／ 或 《 耐 火 結 構 守 則 》 第 1 8 . 2 段 訂 明 的 技 術 規 定 的 庇 護 層 ， 包

括 以 主 天 台 作 為 庇 護 層 ， 條 件 是 必 須 提 供 優 化 的 消 防 裝 置 至 消 防 處

處 長 滿 意 的 程 度 ， 以 及 在 庇 護 層 內 設 有 合 適 的 綠 化 地 帶 。 如 以 主 天

台 作 為 庇 護 層 ， 該 天 台 應 設 計 成 綠 化 屋 頂 ， 以 使 不 少 於 5 0 % 的 總 天
1台 面 積 種 有 綠 化 植 物 ， 而 有 關 設 計 須 符 合 上 文 2 ( b ) 至 ( d ) 段 的 條 件 。  

 

升 降 機 通 道  

4 .  如 在 庇 護 層 設 置 空 中 花 園 ， 只 要 符 合 下 列 情 況 ， 對 這 類 樓 層

升 降 機 門 口 的 限 制 或 會 放 寬 ：  

( a )  升 降 機 外 門 應 開 向 一 個 防 護 門 廊 ， 該 門 廊 須 有 不 少

於 1 小 時 耐 火 時 效 的 大 門 ， 以 及 不 少 於 2 小 時 耐 火

時 效 的 牆 壁 ； 及  

( b )  除 了 消 防 員 升 降 機 外 ， 其 他 位 於 庇 護 層 的 升 降 機 的

外 門 在 火 警 警 報 時 會 自 動 上 鎖 。  

 

消 防 裝 置  

5 .  至 於 在 外 牆 開 口 設 置 水 簾 系 統 ， 如 個 別 方 案 的 情 況 顯 示 有 充

分 理 由 支 持 ， 消 防 處 或 會 豁 免 這 項 要 求 。  

6. 除 了 上 文 第 3 段 所 述 外 ， 消 防 處 處 長 或 會 要 求 優 化 有 關 的 消 防

裝 置 ， 以 抵 補 庇 護 層 的 不 足 之 處 ， 舉 例 如 下 ：  

( a )   覆 蓋 庇 護 層 所 有 外 牆 開 口 的 水 簾 系 統 的 水 流 可 能 需

要 多 於 《 最 低 限 度 之 消 防 裝 置 及 設 備 守 則 》 所 規 定

的 每 平 方 米 開 口 每 分 鐘 1 0 升 的 要 求 。 這 樣 做 可 更

有 效 防 止 煙 霧 透 過 外 牆 開 口 進 入 庇 護 層 ； 及  

( b )  當 改 裝 的 大 廈 須 以 花 灑 系 統 作 為 保 護 設 施 時 ， 裝 設

的 消 防 花 灑 頭 應 屬 快 速 感 應 類 型 ， 以 便 能 盡 早 偵 測

並 撲 滅 火 警 ， 從 而 減 少 煙 霧 產 生 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由 適 合 踏 行 的 短 草 地 組 成 的 綠 化 地 帶 可 計 入 庇 護 處 淨 面 積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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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 境 美 化 工 程  

7 .  2活 生 植 物 一 般 不 會 造 成 過 大 的 火 警 風 險 ， 但 應 盡 可 能 避 免 使

用 人 造 植 物 作 裝 飾 。 認 可 人 士 應 向 管 理 處 提 出 建 議 ， 以 確 保 所 使 用

的 人 造 植 物 和 土 壤 基 底 物 料 是 不 可 燃 的 ， 並 且 在 火 警 時 不 會 散 發 有

毒 氣 體 。  

8 .  上 文 第 3 段 所 述 的 綠 化 植 物 只 限 於 活 生 植 物 。 如 樓 宇 結 構 可 行

的 話 ， 種 植 成 長 後 體 積 較 大 的 植 物 會 較 可 取 ， 以 令 綠 化 地 帶 和 空 中

花 園 的 環 境 更 適 意 怡 人 。 有 關 人 士 亦 可 參 考 《 香 港 綠 化 屋 頂 應 用 研

究 （ 最 後 定 稿 ） 》 ， 該 研 究 報 告 可 於 發 展 局 網 頁 中 查 閱

(http://www.devb.gov.hk/filemanager/en/content_29/Green%20roof%20study_final%
20report.pdf)。  

9 .  為 了 維 護 空 中 花 園 的 公 共 衞 生 和 安 全 ， 有 關 人 士 應 為 最 終 使

用 者 提 供 一 本 環 境 美 化 工 程 的 保 養 和 管 理 手 冊 。  

 

盡早 諮 詢  

1 0 .  根 據 每 個 方 案 的 特 殊 情 況 ，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或 會 提 出 附 加 規

定 。 認 可 人 士 如 計 劃 在 庇 護 層 設 計 非 常 特 別 的 空 中 花 園 ， 宜 盡 早 查

詢 。 消 防 處 亦 歡 迎 有 關 人 士 在 正 式 提 交 圖 則 前 向 該 處 查 詢 。  

 

 

 

 

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區 載 佳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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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 作 業 備 考 前 稱 《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》 2 5 8  
初     版  ： 2 0 0 1 年 1 2 月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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段 及 加 入 第 3 、 6 、 8 段  
 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某 些 活 生 植 物 具 有 高 度 易 燃 性 （ 例 如 那 些 會 分 泌 樹 脂 或 在 其 葉 、 枝 、 莖 上 有 揮

發 性 的 蠟 或 油 的 植 物 ） ， 選 用 時 應 小 心 。  


